
近日， 崇明向化地区

一养殖有限公司股东之间

产生权益纠纷， 导致农民

工被拖欠工资， 回家心切

的工人见工资发放无果而

报警求助。 崇明公安分局

向化派出所会商镇司法所

专业人士后， 组织向股东

释法明理， 当晚即为 11

名农民工要回 16 余万元

拖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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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安置房都没有名字

外来媳妇办理不了居住证

在接到张某某调解申请后， 居委

会调委会调解员立即展开了调查。 经

调查， 当事人张某某是外来媳妇， 最

近需要进行相关职业能力专业考试，

并且想报考成人大学， 但前提是需要

办理居住证。 由于两套安置房都未办

理房产证， 所以她无法办理居住证。

为此， 张某某向房产交易中心出具了

房屋产权有纠纷的声明， 两套房屋产

证办理因此一直搁置至今未办理。

去年， 张某某因需要办理居住

证， 向公婆提出办理产证的要求， 但

由于之前的矛盾， 她到调委会希望与

公婆进行调解。 张某某表示， 之前公

婆办理产证准备将目前张某某夫妻和

儿子居住的房屋 90%份额写在公婆名

下， 儿子占 10%， 没有夫妻俩的份

额。 张某某希望加入夫妻俩的份额，

哪怕只有 10%， 也是对其的保障。 同

时， 张某某担心老人过世后产生比例

不小的遗产税， 她希望将产证做成小

夫妻和儿子的名下。

调委会了解到， 张某某的丈夫有

赌博前科， 前几年借过高利贷， 这是

公婆未将小夫妻写进产证的主要原

因。 张某某表示丈夫已经有改正的迹

象， 多年未借贷， 所欠的债务也仅剩

下亲朋之间的了， 夫妻间目前关系和

睦， 因此不会对家庭资产有不良影

响。

几经协商

选择最适合方案

调委会向居委会结对律师咨询详

情后， 分别和张某某及其公婆分析了

办理产证后可能产生的一些结果： 产

证中有张某某夫妻俩的姓名或其中一

人的姓名， 若张某某丈夫再次发生债

务问题， 债权人通过司法起诉大概率

可以将其夫妻俩在房屋内份额转到债

权人名下； 其次， 张某某公婆未去世

前交易房屋， 只需要支付正常的交易

契税， 无需支付遗产税， 如果过世后

交易， 其公婆的份额将产生 20%的税

额； 公婆未通知张某某的情况下办理

产证， 或者去办理产证没经过张某某

同意， 一般情况下张某某仍然享有

30 平方米安置面积的权益， 若后续有

分割房屋财产，仍可追溯这部分权益，

但是如果加入张某某少量份额， 就只

能享受少量份额的权益， 不能再追溯30

平方米的权益； 若今后发生婚姻破裂的

情况，孩子判给张某某，产证若只有张某

某儿子的份额， 张某某作为监护人在其

儿子未成年前可以进行买卖， 如果老人

占有一部分份额 （或居住权）， 在公婆

未同意情况下， 就不能进行交易。

调委会与张某某分析， 首先要消除

公婆的顾虑， 如果产证加入他们夫妻俩

的姓名，公婆担心会产生后遗症，肯定无

法在短期内顺利办理产证。 而为了减少

今后可能产生的高额遗产税， 又消除公

婆的顾虑， 可以考虑说服公婆办理张某

某儿子占有产证大部分份额， 公婆占有

小部分份额的方案。

在与张某某和公婆分别进行了以上

分析后， 调解员建议张某某和丈夫主动

去和公婆进行沟通， 选择最适合家庭的

方案办理产证。

经过几次协商， 张某某的公婆同意

将目前张某某夫妻居住的一套房屋做张

某某和张某某儿子的产证， 协议中张某

某承诺在儿子成年之前不对该处房产进

行买卖。

【案件点评】

该案例是家庭中因办理房屋产权证

发生的纠纷， 由于是动迁安置房， 与普

通商品房谁出资购买应当做谁的产证有

很大的差异， 又因特殊情况， 家庭中分

歧比较大， 迟迟无法办理。 对于此类涉

及家庭财产比较敏感的案例， 调解员应

与当事人分析后最终由其家庭自身协商

选择合适的方案。 除了协调处理产证办

理事项， 同时也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

和睦， 维护社区和谐。 另外， 对于此类

动迁安置房的特殊情况， 也可与上级部

门积极沟通探索寻找是否有办理相关居

住证明的绿色通道。 通过相关部门协

调， 张某某已经顺利办理了居住证明。

近日， 上海市金山卫镇

某小区业主张某某到某居委

会调委会， 申请调解其与公

婆之间因办理房产证产生的

矛盾纠纷。 张某某称， 他们

家在该小区共有 2 套安置房，

公婆正准备办理产证， 但两

套房屋均没有计划将张某某

夫妻俩的名字写上房产证，

只有公婆和张某某 9 岁儿子

的名字。 张某某希望通过调

解， 在一套房屋的产证上加

上他们夫妻和儿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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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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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崇明一养殖场

发生劳资纠纷

2023 年 12 月 27 日 19 时

许， 崇明公安分局向化派出所

接 110 指令称， 辖区某养殖有

限公司发生劳资纠纷。 警情就

是命令， 民警蔡彬彬、 林嘉鑫

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我们本想拿到工资后就

回老家去， 看来今天又要白跑

一趟了。” 据报警人张某称，

该公司前几天通知被拖欠工资

的 11 名工人于当天结算工资，

等他们到公司后， 三名股东直

至晚上仍旧因工资费用的出处

议不出方案。

民警看到该公司的劳资表

上， 被欠工资最多的是 22000

元 （劳作 110 天）， 最少的也

有 10000 元。 当被问及是否对

所欠农民工工资数额有异议

时， 公司三名股东均表示无异

议， 并强调通知工人来开会也

是讨论工资发放的事宜。

“什么原因不发放呢？”

经询问， 原来该公司前期养殖

的对虾效益不好， 到年底销售

额只有 50 万元多一点， 三名

股东尚处于亏损状态。

股东林某表示， 他总共拿

到 29 万元卖虾款， 前几天已

经垫付了土地租金 30 万元，

发放工资的钱应该由另外两名

股东出； 股东李某表示， 他拿

到卖虾款总计 21 万元， 但这

钱还需要付虾苗、 饲料等钱

款， 工人工资应该按照三人的

出资比例来支付， 承担起自己

的那部分责任； 小股东金某表

示这几天的对虾销售款在他这

里， 也才 3 万多。

联动会商机制

股东理清思路

听完各方意见， 民警通过

“三所联动” 协同会商机制， 当

场联系镇司法所专业人士， 分析

问题症结所在， 帮助各方厘清思

路。 随后， 民警根据会商意见向

三名股东解释， 按照企业财务制

度， 公司前期的卖虾款属于公司

的销售收入， 在未将公司负债结

清前暂不计入投资方权益， 只有

将工人工资在内的所有负债结

清， 三名股东才可以按投资比例

享有剩余权益。

民警对股东说， 市场经济

下， 投资有盈有亏， 投资人有责

任承担投资亏损， 不能将亏损转

嫁到工人身上， 工人在养殖场的

工作很辛苦， 家里等着他们拿钱

回去过日子， 希望股东之间协商

好尽快发放。

在民警的劝说下， 股东李某

先行表态， 从自己收到的卖虾款

中拿出 7 万元用于发放工资； 股

东林某起初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先

行垫付了 30 万元土地成本， 工

人工资不应该由他发放。 民警翻

阅公司合同， 原来林某是拿土地

作为实物投资的， 随即告知林某

想要取得土地投资收益， 只有在

公司结清相关负债后按出资比例

收回。 最终， 林某听取民警说的

道理， 拿出 7 万元用于发放工人

工资。 另外 2 万余元由股东金某

出资。

当天 22 时许， 16 余万元工

资款到位后， 民警组织工人有序

领取各自被欠工资。 领到钱的工

人当场感谢民警， 他们表示拿到

钱就可以安心回老家了。

【警方提示】

广大务工人员如果遇到欠薪

等劳动纠纷， 要通过合理合法的

渠道开展维权， 合理表达诉求，

注意收集留存证据， 依法维权、

理性维权是最有效的途径 ， 要

养成遇事讲法 、 解决问题靠法

的习惯 ， 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

同时， 任何有支付能力却拒

绝支付、 逃匿支付的行为都涉嫌

违法犯罪， 切莫以身试法。

基层调解 三所联动


